100.12.29   7-23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分區審查執行會會議紀錄，相關內容皆以健保局公告為準。


第7屆第23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分區審查執行會會議紀錄

時間：100年12月29日/星期四   下午1：00

地點：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北區業務組7樓第一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：張世澤醫師、連新傑醫師、張文炳醫師、吳政憲醫師、陳奕永醫師、陳淑萍醫師

      陳仕芳醫師、涂福利醫師、張浩彰醫師、葉忠武醫師、郭文傑醫師、邱士銘醫師

      謝曾安醫師、蔡維修醫師、王子晉醫師、簡英健醫師、何卓殷醫師、吳金俊醫師

      黃俊仁醫師、黃建峰醫師、陳冠宏醫師、周公亮醫師   

列席：

 中央健康保險局北區業務組

【審查醫師召集人】黃翰玟醫師、楊明煌醫師、許火興醫師、藍鴻文醫師

【顧問】張煊富醫師、王金順醫師、陳明仁醫師、徐仲逸醫師

請假：許世明醫師、李保源醫師、周昭祺醫師、彭啟清醫師、劉煜明醫師、宋偉嘉醫師

      陳哲誠醫師

主席：張世澤主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楊逸莉

壹、主席報告並宣布出席人數:應到出席人數29人，實到人數22人，超過半數會議開始。

貳、通過第7屆第22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北區分區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(100/11/24）

說明：如附件

決議：

1.案題討論案題三有關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推廣乙案，提至本次委員會會議討論實施細節。
2.其餘通過。

參、通過第7屆第20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北區分區執行委員會醫審組會議紀錄  

    (100/12/22）

說明：如附件

決議：通過。 

肆、通過本次會議議程並指定本次會議簽署人：

決議：通過。並指定陳仕芳醫師、陳冠宏醫師擔任本次會議簽署人。
伍、確認下次委員會會議時間：101年2月23日(四)下午一點。

陸、報告事項：
  一、有關牙醫門診總額醫療院所可利用本局VPN「電子化專業審查系統」傳送病歷或X光片

      電子檔案資料送審，請  貴會宣導會員依本局「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」辦

      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北區業務組  
      說明：

(一)依據衛生署公告「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」附件，及本局99年8月24

          日公告之「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」附件，另為配合上述規定，本組於

          100年12月7日召開之「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」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之決

          議事項辦理。

      (二)有關牙醫院所申請參加本局「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」及辦理審查業務

          時相關注意事項，詳如簡報。

      (三)綜上，請  貴會配合事項如下：

          1.有關牙醫總額院所申請本局「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」相關作業請

            向會員宣導。(本組牙醫院所宣導窗口：醫療費用二科)

          2.有關牙醫總額送審案件專業審查醫師配合事項，本組除於本會宣導外，另將

            於新任審查醫師說明會宣導，亦請  貴會協助配合相關作業規定。

 決定：

 (一)有關牙醫總額院所申請中央健康保險局「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」相關作業，

     發函四縣市牙醫師公會，請公會宣導所屬會員。

 (二)目前已實施PACS系統上傳X光片電子檔之院所，考量上述院所業經過雙軌作業測試，現
     階段送審作業順暢，且均已實施單軌作業，爰建議健保局北區業務組將上述院所主動納
     入「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」，並發函通知是類院所，以維護會員權益，並簡
     化相關行政作業。

 (三)針對實施電子病歷診所(衛生署備查同意實施病歷電子化之醫事服務機構)，自101年4

     月(費用年月)起，送審病歷為病歷複製本則至少需下列之一:1.具函說明 2.書面切結 
     3.每頁加蓋【與正本相符】4.每一筆診查後有醫師簽名或蓋章。

 二、本會各組報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三、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執行現況報告。(報告者：吳金俊醫師)

 四、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01210號請辦單，檢送本會修訂之組織章程。詳如附

      件。

柒、討論事項：

案題一有關本會醫管措施『新加入會員暨新開業會員申報規定』修訂案。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『新加入會員暨新開業會員申報規定』：新開業醫師若該院所醫師一年內有某月最高

    申報超過32萬，且有2個絕對指標進入則進行醫療品質監控措施，抽審+立意審查並追蹤3

    個月。若追蹤期間有2個月持續進入，再抽審+立意審查並追蹤3個月。若第二次追蹤期間

    有2個月進入則請院所檢附診療相關證明文件三個月。

二、檢附新開業牙醫診所附診療相關證明文件其追蹤前、後各項指標值資料。（詳見簡報）
建議：院所如已進入需檢附診療相關證明文件之程序後，但指標仍持續進入，則建議如有任

      一月份2個絕對指標進入監控值則延長檢附診療相關證明文件一個月。

決議：

一、修訂本會醫管措施『新加入會員暨新開業會員申報規定』，新增條文：院所於檢附診療

    相關證明文件之期間，有2個月進入則請院所延長檢附診療相關證明文件三個月。

二、自101年3月(費用年月)起實施。
捌、臨時動議：

案題一有關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推廣相關實施細節乙案。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

說明：依據第7屆第22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北區分區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【針對有申

      報91006C或91007C，之後若未申報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P4002C之院所，則不能快速通

      關(不能免審)，自101年3月(費用年月)份起實施。提至共管會議後實施】。

決議：

一、100年度至101年2月份有申報91006C或91007C，上述期間若未曾申報P4002C之院所，自101

   年3月(費用年月)起不能免審。自101年3月(費用年月)如有申報P4002C則解除列管。

二、先行發函四縣市牙醫師公會，請公會宣導所屬會員。但實際執行日期提至共管會議通過

    後實施。
三、半年後針對此方案進行檢討。

玖、會議簽署人：陳仕芳醫師、陳冠宏醫師

拾、散會: 下午三時四十分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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